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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37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90,582,58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6.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彭日斌先生、陈红女士、杜新春先生，独立董事杨依明先生、秦敏

聪先生、宋萍萍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朱庆红女士、虞迎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兼常务副总裁倪昭华女士出席会议；公司财务负责人黄永维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377,242 99.96 8,000 0.00 197,339 0.03

2、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376,342 99.96 8,400 0.00 197,839 0.03

3、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286,942 99.94 8,000 0.00 287,639 0.04

4、议案名称：《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377,242 99.96 8,000 0.00 197,339 0.03

5、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376,742 99.96 8,000 0.00 197,839 0.03

6、议案名称：《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2014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340,942 99.95 8,000 0.00 233,639 0.03

7、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集团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4,143,871 99.96 8,000 0.00 197,339 0.03

8、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376,842 99.96 8,400 0.00 197,339 0.03

9、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发放及2015年度薪酬认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90,375,342 99.96 8,400 0.00 198,839 0.03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87,848,558 99.96 8,000 0.00 197,839 0.0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01

许晓文

512,903,885 86.84

是

10.02

鲁尔兵

500,790,675 84.79

是

10.03

卢伦

512,725,099 86.81

是

10.04

隋淑静

708,882,113 120.03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1.01

杨依明

573,482,665 97.10

是

11.02

秦敏聪

576,634,900 97.63

是

11.03

贺云

419,286,196 70.99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2.01

姚太平

760,398,597 128.75

是

12.02

贺勇

362,586,197 61.3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2

《

201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

546,097,659 99.96 8,400 0.00 197,839 0.03

6

《

关于支付会计师

事 务 所

2014

年 度

审 计 费 用 及 续 聘

的议案

》

546,062,259 99.95 8,000 0.00 233,639 0.04

8

《

关于

2015

年度向

控 股 子 公 司 贷 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546,098,159 99.96 8,400 0.00 197,339 0.03

9

《

关于

2014

年度董

事

、

监事

、

高 管 人

员 薪 酬 发 放 及

2015

年 度 薪 酬 认

定的议案

》

546,096,659 99.96 8,400 0.00 198,839 0.03

13

《

关于为参股公司

深 圳 市 沃 特 玛 电

池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担保的议案

》

543,569,875 99.96 8,000 0.00 197,839 0.03

10.01

许晓文

453,865,641 83.07

10.02

鲁尔兵

441,752,431 80.86

10.03

卢伦

453,686,855 83.04

10.04

隋淑静

708,882,113 129.75

11.01

杨依明

507,064,640 92.81

11.02

秦敏聪

510,216,876 93.39

11.03

贺云

419,286,196 76.74

12.01

姚太平

671,841,231 122.97

12.02

贺勇

362,586,197 66.3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审议通过的上述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的议案 7、13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鲁尔兵先生分别对

议案7、议案13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刚、孙民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7日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证券代码：

600525

编号：

2015038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核一次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0078号）， 并于2015年4月23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并披露本次反馈意见回复及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详情请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根据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情况，对反馈意见回复中涉及第六届董事

会成员和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和披露（详情请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898

证券简称：三联商社 公告编号：

2015-16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鹏润大厦B座18层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6,932,92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4.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阳青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方式符合有

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 独立董事董国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308,507 78.57 18,028,472 20.73 595,942 0.6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180,506 78.42 18,163,472 20.89 588,943 0.6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180,506 78.42 18,293,472 21.04 458,943 0.5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276,407 78.53 18,106,572 20.82 549,942 0.6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187,806 78.43 18,156,172 20.88 588,943 0.67

经大会审议，确定2015年度财务主要预算指标如下：

1、营业收入86,583万元（不含税）；

2、综合毛利额12,122万元，综合毛利率14.00%；

3、费用总额8,600万元，费用率9.93%；

4、净利润3,200万元。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065,316 78.29 18,443,384 21.21 424,221 0.48

经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确定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2014年12月

31日的总股本252,523,82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5,

050,476.4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2014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192,307 78.44 18,190,672 20.92 549,942 0.6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8,261,367 78.52 18,116,312 20.83 555,242 0.63

经大会审议，同意聘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同意支付其2015年度审计报酬总计为人民币55万元。

9、议案名称：《关于与国美电器续签<框架购货协议>、<框架供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000,405 48.43 18,685,372 50.27 481,542 1.29

10、议案名称：《关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4,540,330 39.12 22,612,710 60.84 14,279 0.0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49,765,602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东

12,500,000 56.00 9,820,891 43.99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5,799,714 39.06 8,622,493 58.07 424,221 2.85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740,508 39.14 1,026,924 54.28 124,220 6.56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059,206 39.05 7,595,569 58.63 300,001 2.3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议案六

关于公司

2014

年利润

分配的议案

18,299,714 49.23 18,443,384 49.62 424,221 1.14

议案八

关于公司续聘

201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8,495,765 49.76 18,116,312 48.74 555,242 1.49

议案九

关于与国美电器续签

《

框架购货协议

》、《

框

架供货协议

》

的议案

18,000,405 48.43 18,685,372 50.27 481,542 1.29

议案十

关于国美电器有限公

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

的议案

14,540,330 39.12 22,612,710 60.84 14,279 0.0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逐项表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特别决议事项的议案；

3、关联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已对议案九、议案十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必浩得律师事务所

律师：翟炜、周苗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7日

北京市必浩得律师事务所关于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必法意（证券）2015第001号

致：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统称

“有关法律” ）及《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市必浩得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联商社” 或“公司” ）的法律顾问，

接受三联商社的委托，指派本所翟炜、周苗两位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是否

合法有效发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并假定三联商社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

的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真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

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法律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现发表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三联商社董事会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第七次会议决议召集，三联商社董事会

已分别于2015年3月21日、4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刊登了《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三联商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以下合称“会议通知” ），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有

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议案及会议登记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7日下午14：00在北京市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18层1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何阳青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

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7日9:

15-15:00。

经审查，三联商社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公告的内容一致，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三联商社董事会与本所律师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资格的合法

性进行核查验证，并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名称或姓名及其所持有的表决权的股份数予以登记。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共275人（其中，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

（含委托代理人）共17人，持有及代表的股份总数为65,074,2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7%；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58人，持有及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1,858,6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65%；

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共273人，持有及代表的股份总数为37,167,3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2%），均为

2015年4月29日下午15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三联商社股东，该等

股东持有及代表的股份总数为86,932,9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42%。

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的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依法行使表决权。

此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人员均具备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董事会及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

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三联商社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的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公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1、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8、关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与国美电器续签《框架购货协议》、《框架供货协议》的议案；

10、关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内容相符。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

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议案8《关

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议案9《关于与国美电器续签<框架购货协议>、<框架供货协议

>的议案》、议案10《关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需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9

《关于与国美电器续签<框架购货协议>、<框架供货协议>的议案》、议案10《关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变

更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北京

战圣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了表决

结果。 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68,308,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7%，反对票18,028,472股，弃

权票595,942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68,180,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2%，反对票18,163,472股，弃

权票588,943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68,180,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2%，反对票18,293,472股，弃

权票458,943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68,2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3%，反对票18,106,572股，弃

权票549,942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68,187,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3%，反对票18,156,172股，弃

权票588,943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赞成票68,065,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9%，反对票18,443,384股，弃

权票424,221股。

本议案属于需要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的事项。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票18,299,7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3%； 反对票18,

443,384股，弃权票424,221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68,192,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4%，反对票18,190,672股，弃

权票549,942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票68,261,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2%，反对票18,116,312股，弃

权票555,242股。

本议案属于需要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的事项。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票18,495,7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6%； 反对票18,

116,312股，弃权票555,242股。

（九）审议了《关于与国美电器续签《框架购货协议》、《框架供货协议》的议案》，未通过。

赞成票18,000,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反对票18,685,372股，弃

权票481,542股。

本议案属于需要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的事项。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票18,000,4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 反对票18,

685,372股，弃权票481,542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与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

的表决；

（十）审议了《关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变更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未通过。

赞成票14,54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2%，反对票22,612,710股，弃

权票14,279股。

本议案属于需要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的事项。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票14,540,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2%； 反对票22,

612,710股，弃权票14,279股。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与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

的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签名。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三联商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三联商社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

2015-017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22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601

中国太保

2015/5/15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5年4月2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13.52%股份的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

司，在2015年5月7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选举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15年4月2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5月22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度假酒店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22日

至2015年5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董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

2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监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

3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2014

年年度报告

>

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

√

4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H

股

2014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

√

5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6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

7

《

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8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董事尽职报告

>

的议案

》

√

9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

的议案

》

√

10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

√

11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

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12

《

关于选举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201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1-11项议案已经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15年3月30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10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11、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或其关联人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议案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董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

2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监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

3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2014

年年度报告

>

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

议案

4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H

股

2014

年年度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

5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议案

6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议案

7

《

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

8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董事尽职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

9

《

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

10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

议案

11

《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用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议案

13

《

关于选举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022

证券简称：山东钢铁 公告编号：

2015-019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多媒体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930,835,73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6.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浩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崔聚荣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董事陈向阳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董事毕志超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迟京东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平晓峰因公务未能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72,539 99.99 23,700 0.00 39,500 0.00

2、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72,539 99.99 23,700 0.00 39,50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72,539 99.99 23,700 0.00 39,50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72,539 99.99 23,700 0.00 39,50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72,039 99.99 24,200 0.00 39,50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40,739 99.99 55,500 0.00 39,50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和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5,966,677 99.75 23,700 0.09 39,500 0.1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及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5,966,677 99.75 23,700 0.09 39,500 0.15

9、议案名称：关于为济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5,934,677 99.63 55,700 0.21 39,500 0.15

10、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40,939 99.99 55,300 0.00 39,50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930,772,539 99.99 23,700 0.00 39,50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陈启祥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4,930,569,825 99.99

是

12.02

选举崔聚荣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4,930,569,824 99.99

是

12.03

选举蔡漳平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4,930,569,825 99.99

是

12.04

选举陶登奎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4,930,569,826 99.99

是

12.05

选举田克宁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4,930,569,829 99.99

是

12.06

选举张俊芳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

4,930,569,828 99.99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王国栋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4,930,569,924 99.99

是

13.02

选举王爱国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4,930,569,925 99.99

是

13.03

选举胡元木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4,930,569,925 99.99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张家新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

4,930,570,023 99.99

是

14.02

选举陈明玉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

4,930,570,026 99.99

是

14.03

选举杨再昌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

4,930,570,027 99.9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27,220,982 99.76 24,200 0.08 39,500 0.14

6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董

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年度报酬的议案

27,189,682 99.65 55,500 0.20 39,500 0.14

7

关于修订和签署日常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25,966,677 99.75 23,700 0.09 39,500 0.15

8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 协 议 执 行 情 况 及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的议案

25,966,677 99.75 23,700 0.09 39,500 0.15

9

关于为济钢集团国际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25,934,677 99.63 55,700 0.21 39,500 0.15

1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7,221,482 99.76 23,700 0.08 39,500 0.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4月11日和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告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山东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及于2015年4月28日公布的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齐鲁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景言、陈瑞福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通过

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